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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及之接班規劃 

【董事會】 

本公司之董事會結構，係就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情形，衡

酌實務運作需要而定，為建立良好之治理制度，本公司已於2019年8月8日成立「公

司治理及永續委員會」，職司協助董事會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與落實誠信經營，使得履行其保障公司、員工、股東及利益相關者權益之職責。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提名與遴選係採取候選人提名制，每任任期為三年，

董事會董事候選人應考量具備公司營運型態及發展所需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專業

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等。獨立董事的資歷、專業、獨

立性、誠信、兼任家數情形，符合證交法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設置應遵循事項之

條件，董事資格條件及有無公司法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並依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並依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落實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政策。 

目前董事共8名(含獨立董事5名)，具備多元互補之產業經驗及金融、財務、

會計等專業能力。其中3人兼任本公司高階管理階層，未來本公司董事會之組成

架構及成員經歷背景將延續目前架構，各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將提供予

「公司治理及永續委員會」，作為董事提名續任之參考。 

關於董事會之接班規劃，集團將秉持永續經營、專業分工的理念，於董事

會選舉或董事會成員出缺時，引進內、外部多元背景、經驗及專長、具經營管理

能力及領導決策能力的人才，了解及參與董事會或相關功能委員會的運作，進而

培育下一代董事會成員，集團成立近三十年以來，目前已擁有多位高階管理專才，

故有充沛之人才庫可以接任未來之董事空缺。 

另關於獨立董事之部分，依法需具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需之工作經驗，故獨立董事之接班規劃將來自於學界、金融界及相關業界，並於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 「董事選任程序」明定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

並就公司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擬訂多元化方針，包括(但不限於)基本

條件與價值、專業知識技能等兩大面向之標準，並將注重性別平等，具備執行職

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女性董事將以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為原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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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管理階層】 

公司重要管理階層，除了必須具備卓越的專業工作能力、高度整合能力、

與高尚的品德操守之外，尚需認同公司之核心價值(和誠、速度、優質、創新)與

家訓精神(道德、智慧、勤奮、長耕)，也必須具備誠信正直、當責承擔、永續創

新…等人格特質。 

本公司重要管理階層，已逐步實行重要管理階層接班規劃，包括落實職務

代理人制度及副手培育計劃，每位管理階層皆有職務代理人，此外，本公司為培

育重要管理階層及其職務代理人，不定期舉辦內部及外部培訓課程，培訓內容除

專業能力的訓練外，並培養判斷力、管理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提升管理階

層的決策品質，為公司長遠發展所需的高素質人力準備。 

為因應公司組織發展及營運計畫，除對外招募優秀之人才，亦積極培育具

潛力之高階主管，加強工作交流與經驗傳授，深化其對經營理念之認知與培養其

經營管理之各項技能，藉此從中遴選接班人選，針對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

除盤點與遴選潛力接班人，並搭配個人發展計畫與內部培訓等制度，輔助其有效

提升接班能力。 

培訓機制設計上，定期安排高階主管會議，以即時了解公司內部短、中、

長期管理方針，並加強其商業管理與經營管理能力，包括策略規劃、跨國經營、

全球行銷、創新管理與新經濟等重要議題，以培育未來所需要的經營管理人才，

每年多次外部培訓，重要管理階層參與董監課程，課程主題包含公司治理、永續

發展、風險管理、內部控制、相關法規新知。 

關於重要管理階層繼任培訓計畫係具體步驟如下：(1)明確當前重要職務所

需之各項專業能力與人格條件、(2)建立人力資源庫，定期盤點並從中擇優有發

展培養潛力之合宜人選、(3) 針對各人選依規劃時程訂定相關培育計劃，並據以

執行及定期評估成效，以上執行進度效果，由人資單位定期/不定呈報給總經理

室，並轉呈報董事會。 


